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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簽訂『20億授信銀企戰略合作協議』 
 
 

本公佈乃協同通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 (统稱為「本集團」)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 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 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一日，本公司與中國中信集

團旗下的中國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信銀行深圳分行」）訂立銀企戰略

合作協議（「銀企協議」），據此，訂約方擬進行下列各項：。 

 
(1) 中國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為中信集團核心企業，中信銀行深圳分行將積極依

託集團內部的金融控股平臺，充分發揮協同效應，根據本本公司需求而整合銀

行、證券、保險、信託、資產管理、期貨、租賃、基金等各類金融資源，為本公

司提供綜合性全面金融服務。 

 
(2) 中信銀行深圳分行將向本公司及其下屬企業提供金額最高不超過人民幣貳拾億元 

(RMB 2,000,000,000) 的綜合授信額度，用於滿足其資金需求。本額度項下的具體

業務品種包括但不局限於：本外幣流動資金貸款、過橋貸款、專案貸款、可迴圈

使用額度貸款、國際貿易融資、保函、信用證、票據業務、經營性物業貸款、法

人按揭貸款、應收賬款保理等。 

 

(3) 雙方合作期限為三年，自本銀企協議生效之日起計算。本銀企協議履行屆滿時，



經雙方協商同意可續簽。 

 
董事會將在其認為需要時再次刊發有關銀企協議之進展更新及綜合額度之應用情況的自

願公佈，讓公眾瞭解本公司的業務進展。 

 

本公佈乃承董事會之命作出，各董事對本公佈所載資料之準確性承擔個別及共同之責任。 
 
 

 

 
代表董事會 

協同通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王浙安 

 
香港，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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